
关于组织开展2016年度“中国电信奖学金”暨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个人”
山东省遴选寻访活动的通知
各地市团委、学联，各有关高校团委、学生会（研究生会）：
为在广大青年学生中深入开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，同时发掘优秀典型和发挥示范作用，引领广大青年学生勤奋学习、砥砺品格、全面发展，为实现中国梦不懈奋斗，共青团中央、中国电信集团公司、全国学联将继续组织开展2016年“中国电信奖学金”暨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个人”遴选寻访活动。根据团中央相关文件要求，现就山东省2016年度遴选寻访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评选范围
全日制非成人教育的各类高等院校在校专科生、本科生、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（均不含在职研究生）
二、评选条件
1．品学兼优，尤须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，在青年学生中能够起到可亲、可敬、可信、可学的榜样作用；
2．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典型人物，代表着青春新榜样，能够通过本活动传递校园正能量；
3．在爱国奉献、道德弘扬、科技创新、自立创业、社会实践、志愿公益等方面有突出事迹或成就者可优先考虑。
（具体条件见附件1）
三、奖项设置
分为“中国电信奖学金·天翼奖”暨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个人标兵”、“中国电信奖学金·飞Young奖”暨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个人”，具体设置如下。
（一）“中国电信奖学金·天翼奖”暨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个人标兵”（50名）

1．每名学生奖励金额为人民币2万元

2．中国电信集团为有意愿的获奖学生优先安排岗位实习。

3．符合中国电信集团及所属单位招聘条件的，可予以直接录用。

（二）“中国电信奖学金·飞Young奖”暨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个人”（1700名）

1．每名学生奖励金额为人民币5000元。

2．中国电信集团为有意愿的获奖学生优先安排岗位实习。

3．符合中国电信集团及所属单位招聘条件的，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录用。
四、工作程序
分全国、省级、校级三个层面实施，总体安排如下。（详见附件2）

1．校级推荐：各高校团委会同校内相关部门，对遴选活动进行宣传发动和组织申报，联合所在地区电信公司进行资格审查、遴选评审。

2．省级推荐：由各省级团委、学联、电信公司及有关方面人士组成省级评委会，对高校推荐候选人进行复选，依照分配名额，将本省份“中国电信奖学金·飞Young奖”暨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个人”候选人报至全国评委会，并从中推荐3名“中国电信奖学金·天翼奖”暨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个人标兵”候选人。

3．全国评定：由共青团中央、全国学联、中国电信集团及有关方面人士组成评委会，对各省份推荐人员进行评审，初步确定获奖者名单并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公示；经公示无异议后正式发布。

五、活动宣传
1．各高校团委须在校园网、校内海报墙、校报、校广播等发布公告（具体内容将由主办单位统一制作下发），并争取在学校官网主页设置投票专区。

2．各校园电信营业厅将设立咨询点，提供报名咨询、资料领取等服务。

3．遴选结束后，各高校团委须在校园网、校内海报墙、校报、校广播等发布结果，并利用校内各类媒体进行宣传报道，扩大活动的影响和覆盖。
六、有关要求
1．各地各高校团组织要对此充分重视、认真组织、广泛宣传，要注重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遴选原则，组织开展好本级各个环节的工作。

2．请各市各高校团委参照《2016年“中国电信奖学金”遴选办法》（见附件1），于2016年5月5日前，将候选人材料报团省委学校部（推荐为“中国电信奖学金·天翼奖”的候选人在申请表中注明，并须准备一份不少于2000字的事迹材料，每个单位推荐不能超过1人），电子名单从省学联网站后台报送，纸质材料邮寄到学校部。

联 系 人：刘锦韬

联系电话：0531-82073826

联系地址：济南市英雄山路4号团省委学校部302室
附件：1．2016年度“中国电信奖学金”遴选办法
2．2016年度“中国电信奖学金”山东省名额分配表
3．2016年度“中国电信奖学金”申报表

团省委学校部  省学联秘书处
2016年4月5日
附件1

2016年“中国电信奖学金”遴选办法
一、奖学金

第一条“中国电信奖学金”由共青团中央、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及全国学联联合设立。

第二条活动旨在发掘、树立、宣传优秀青年学生典型，发挥示范作用，引领广大青年学生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为实现中国梦不懈奋斗。

第三条“中国电信奖学金”分为“中国电信奖学金·天翼奖”（50名）和“中国电信奖学金·飞Young奖”（1700名）。“天翼奖”获得者同时为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个人标兵”、“飞Young奖”获得者同时为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个人”。

二、参评范围及时间

第四条参评对象为全日制非成人教育的各类高等院校在校专科生、本科生、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（均不含在职研究生）。
第五条参评时间为2016年4月至2016年6月，分为校级推荐、省级推荐、全国评定三个阶段。

三、参选条件
第六条“中国电信奖学金”的参选条件
1．品学兼优，尤须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，在青年学生中能够起到可亲、可敬、可信、可学的榜样作用；

2．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典型人物，代表着青春新榜样，能够通过本活动传递校园正能量；

3．在爱国奉献、道德弘扬、科技创新、自立创业、社会实践、志愿公益等方面有突出事迹或成就者可优先考虑。

此外，“中国电信奖学金·飞Young奖”候选人需满足下列条件：上学年考试总成绩在本专业排前5名，历次考试没有不及格科目。
“中国电信奖学金·天翼奖”候选人需满足下列条件：（1）符合“中国电信奖学金·飞Young奖”参选条件。（2）创新创业能力较为突出，取得一定成果。如，获得国家专利、获得“挑战杯”系列竞赛或“创青春”创业大赛全国二等奖（银奖）以上奖励、创新成果被有关方面采纳应用、参与团中央和中国电信相关部门合作实施的“学子公司”计划并取得较好成果以及在其它创新创业活动中取得成果。（以上成果、奖励等需出具相关证明）
四、组织机构
第七条活动由全国评委会、各省级评委会和各校级评委会组织开展。
第八条各校级评委会由一名校领导主持，由学校团委、相关部门负责人及市级电信公司相关负责人联合组成，负责本校奖学金候选人的资格审查、初评和推荐工作。
第九条 各省级评委会由各省级团委、学联会同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及省级电信公司有关负责人和专家组成，负责本地奖学金候选人的推荐工作。
第十条全国评委会由共青团中央、中国电信集团公司、全国学联会同有关部门负责人及专家联合组成，负责活动的评审、领导和协调工作。全国评委会是奖学金遴选活动的最高机构，具有最终裁决权。
五、工作程序

第十一条遴选活动的基本程序：
1．学生个人可至团中央学校部网站（http://xxgqt.youth.cn/）或各校园电信营业厅下载申报表进行申报，学校团组织负责申报组织工作。
2．校级评委会进行审核确认、初评，并推荐不超过5人作为本校候选人推荐至省级评委会。
3．省级评委会进行复评，根据分配名额推荐本省份“中国电信奖学金·飞Young奖”候选人，并从中推荐3名“中国电信奖学金·天翼奖”候选人。各地可结合实际，对遴选活动开设网络投票平台。
4．全国评委会对各省份推荐人选进行终审，确定50名“中国电信奖学金·天翼奖”及1700名“中国电信奖学金·飞Young奖”获奖者。终审前将在有关媒体平台开设“中国电信奖学金·天翼奖”网络投票平台，结果作为评审参考依据。获奖者名单将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公示；经公示无异议后正式发布。

第十二条各级评委会产生候选人名单后，应即通报候选人所在单位，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并保留一定时间的投诉期。收到投诉后，应立即组织调查；经调查确认不符合资格或条件者，应采取相应措施，同时通报有关单位和全国评委会。
第十三条本评选办法解释权归“中国电信奖学金”全国评委会。
附件2

2016年度“中国电信奖学金”山东省名额分配表（1）
（总计72人）

	学校名称
	名额
	学校名称
	名额
	学校名称
	名额

	山东大学
	3
	青岛理工大学
	2
	山东大学（威海）
	1

	山东师范大学
	2
	青岛农业大学
	2
	哈尔滨工业大学（威海）
	1

	山东中医药大学
	2
	山东农业大学
	2
	山东青年政治学院
	1

	山东财经大学
	2
	山东科技大学
	2
	山东女子学院
	1

	齐鲁工业大学
	2
	泰山医学院
	1
	齐鲁师范学院
	1

	山东建筑大学
	2
	烟台大学
	2
	山东职业学院
	1

	济南大学
	2
	鲁东大学
	2
	枣庄学院
	1

	山东艺术学院
	1
	山东工商学院
	2
	临沂大学
	2

	山东体育学院
	1
	曲阜师范大学
	2
	潍坊学院
	2

	山东工艺美术学院
	1
	聊城大学
	2
	济宁学院
	1

	山东交通学院
	2
	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
	3
	泰山学院
	1

	山东政法学院
	1
	潍坊医学院
	1
	滨州学院
	1

	中国海洋大学
	3
	滨州医学院
	1
	菏泽学院
	1

	青岛大学
	2
	山东理工大学
	2
	德州学院
	2

	青岛科技大学
	2
	济宁医学院
	1
	
	


2016年度“中国电信奖学金”山东省名额分配表（2）

（总计28人）

	市级团委
	名额
	市级团委
	名额

	济南
	3
	威海
	1

	青岛
	3
	日照
	2

	淄博
	2
	莱芜
	1

	枣庄
	1
	德州
	1

	东营
	1
	聊城
	1

	烟台
	2
	临沂
	2

	潍坊
	3
	滨州
	1

	济宁
	2
	菏泽
	1

	泰安
	1
	
	


附件3

申报表
省份：山东省         学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月 日
	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出生年月
	
	个人

免冠

照片

	所在院系、专业及年级
	
	上学年专业排名
	
	

	手机号码
	
	邮箱
	
	

	主要事迹（详细内容及证明材料请附后）

	

	校团委意见
盖章（签名）：

年月日
	省级学联意见
盖章（签名）：

年月日

	省级团委意见
盖章（签名）：

年月日
	省级电信公司意见
盖章（签名）：

年月日


备注：本表一式2份（可复制）；有科技成果者须附专家鉴定意见；“中国电信奖学金·天翼奖”候选人在“省级团委意见”一栏中注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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